
附件4：

丹阳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农业科技

支撑计划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市委《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丹发[2014]77号），根据《丹阳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丹政规发[2015]1号）设立丹阳市农业科技支撑计划。为规范农业科技支撑计划的实施和管理，制定本细则。

一、支持方向

农业科技支撑计划主要支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和农业特色产业培育引导三种类型的计划项目。

1、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是指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深加工、设施农业和新型农业机械等领域农业企业依托引进或自主研发的科技成果实施产业化的项目。

2、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引进试验、示范推广是指引进种植业、养殖业新品种、新技术引进试验、示范形成具有推广价值的项目。

3、农业特色产业培育引导是指由政府重点支持的农业特色产业，由行业协会牵头组织实施的项目。

二、申报条件

    （一）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1、申报企业必须为在我市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管理规范，履行社会职责，诚实信用，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注册资本或净资产100万元以上，企业财务必须已设立研发经费科目，上年度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达2%以上。

2、必须拥有1项以上已授权发明专利（含经备案转让或独家许可的发明专利）或2项以上已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

3、项目必须与国内外高校（不含二级学院）、科研单位或国内外相关专业的知名专家建立实质性科技合作并签订了正式合作协议，并已组建了由项目承担单位在职人员组成的3人以上具有专业技术的研发团队。

    ( 二）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引进试验、示范推广

1、申报单位必须为市级以上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内的企业，经认定的民营科技型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农业科技型企业、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科技型合作社等。

2、符合国家农业产业发展趋势和我市农业规划的农业产业共性技术，便于推广、宜形成产业化发展的新品种和新技术，有高校科研院所为技术依托或业内知名专家为技术负责人。

3、有10亩以上具备试验、示范条件的基地，推广后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能带动200户以上农户种养的新品种、新技术。 

（三）农业特色产业培育引导 

 1、 申报单位必须为丹阳市境内注册的农业行业协会，有10家以上农业企业为会员单位和50个以上会员组成，基地面积在5000亩以上。协会必须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财务必须设立研发经费科目。
 2、特色产业必须已经制定了中长期发展规划，有利于促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形成产、加、销一体的产业链。

 3、有10人以上的专家顾问团队，有高校或省级以上科研院所的技术支撑, 并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                                        

三、项目实施期限和资助额度

1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采取项目库管理方式，实施期不超过三年，资助额度10--100万元。

2 、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引进试验、示范推广项目采取后补助方式，资助额度2--10万元。

3 、农业特色产业培育引导项目采取后补助方式，资助额度按项目研发费用的30%测算，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四、管理流程

（一）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1、申报单位按申报要求提供相应申报材料经项目主管单位（镇、区、街道办、部门）出具推荐意见后以网络和书面两种形式向受委托的专业科技服务平台（机构）提交申报材料。申报材料包括申报单位基本情况信息、项目计划任务书以及必须提供的附件资料等。

2、科技局、财政局负责指导和监督专业科技服务平台（机构）进行项目受理、条件和形式审查。

3、通过条件和形式审查的项目，由科技局、财政局委托专业科技服务平台（机构）组织评审。经专家评审建议入库的项目报科技局、财政局核准，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录入《丹阳市科技项目储备库》。

4、入库项目自入库之日起6个月后至12个月前由科技局、财政局择时委托专业科技服务平台（机构）按项目计划进度进行检查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提出立项和支持额度的建议方案，报科技局、财政局会商核准后提交市科技创新领导小组讨论。经讨论确定的项目和资助方案向社会公示一周，没有异议的予以立项。有异议的项目，由科技局、财政局进行复审，复审应形成处理意见，报领导小组会议重新审定，并向异议人反馈。复审材料及处理结果存入项目档案。
    入库项目连续二年未被立项的予以退库处理。

5、立项项目须由项目承担单位与科技局签订科技计划项目合同，明确各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按计划分年度拨款。

6、项目立项一年后组织中期检查，实施期结束，组织项目验收。中期检查和项目验收按《丹阳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执行。

  （二）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和农业特色产业培育引导

1、申报单位按申报要求提供相应申报材料经项目主管单位（镇、区、街道办、部门）出具推荐意见后以网络和书面两种形式向受委托的专业科技服务平台（机构）提交申报材料。申报材料包括申报单位基本情况信息、项目计划任务书（特色产业培育引导项目须提供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新品种新技术引进试验示范推广项目的试验示范费用清单和特色产业培育引导项目的研发费用清单及其相应的证明材料等。

2、科技局、财政局负责指导和监督专业科技服务平台（机构）进行项目受理、条件和形式审查。

3、通过条件和形式审查的项目，由科技局、财政局委托专业科技服务平台（机构）组织专家评审，专家组根据评审结果提出是否资助和资助额度的建议方案，报科技局、财政局会商核准后提交市科技创新领导小组讨论。经讨论确定的项目和资助方案向社会公示一周，没有异议的予以资助。有异议的项目，由科技局、财政局进行复审，复审应形成处理意见，报领导小组会议重新审定，并向异议人反馈。复审材料及处理结果存入项目档案。

五、其他事项

1、申报通知及指南每年适时发布。

2、本细则由市科技局、财政局负责解释。

3、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